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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 理 委 员 会 文 件  

湛开管〔2022〕42号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审定《湛江

三绿贸易有限公司“三旧”改造方案》的 

批复 
 

区国土资源局： 

《湛江三绿贸易有限公司“三旧”改造方案》已分别于 2022

年 6月 24日、2022年 7月 8日经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2022

年第九次主任办公会议、湛江经开区 2022 年第十五次区党委（扩

大）会议审议同意。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上报的《湛江三绿贸易有限公司“三旧”改造方案》

（以下简称《改造方案》，详见附件）。同意该项目采取企业自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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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模式，由湛江三绿贸易有限公司作为改造主体，对湛江三绿贸易

有限公司位于湛江市海滨大道中 63 号、面积 57950 平方米旧厂房

用地实施全面改造。同意湛江三绿贸易有限公司用地中的 15769.16

平方米用地与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等面积用地进行空间位置互换，

空间位置互换后的湛江三绿贸易有限公司 15769.16 平方米用地直

接标图入库，并按照“三旧”改造政策实施改造。空间位置互换后

的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等面积用地标注为删除地块，不得再按“三

旧”改造政策实施改造。 

二、请你局组织改造主体及时按照经批准的《改造方案》完善

规划用地手续，并签订项目监管协议。会同区相关部门依规依约进

行监管，确保该项目有序实施改造。 

三、改造方案实施情况须按规定及时报备。 

四、本批复自印发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两年（需在本批复有效

期内办理完成规划及用地手续）。 

五、该项目须在 2022年 7月 31日前缴交土地出让金，否则对

该《改造方案》的批复无效。 

 

附件：《湛江三绿贸易有限公司“三旧”改造方案》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2年 7月 18日 



 

 — 3 — 

附件： 

 

湛江三绿贸易有限公司“三旧”改造方案 
 

为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三旧”改造专项

规划和湛江经开区 2012 年年度实施计划，湛江经开区拟实施湛江

三绿贸易有限公司“三旧”改造项目，对位于湛江市海滨大道中 63

号、总面积 57950平方米的旧厂房用地进行改造。改造方案如下： 

一、改造地块基本情况 

（一）总体情况。改造地块位于湛江市海滨大道中 63 号、总

面积 57950平方米，改造地块位于湛江经开区建成区，属湛江市城

市中心区，周边江南世家已建成，城市海悦、御景鸿庭等楼盘正在

建设中，靠近海湾大桥、中澳友谊公园，地理位置优越。改造地块

现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建成于 1975年，原用于生猪屠宰和冷冻，

后由于不符合生猪屠宰厂离开居民住宅区 500米以上的行业标准、

设备老化有安全隐患、水污染和噪音污染严重环保不达标等原因停

止经营。改造地块现状容积率 0.84，土地利用强度较低，且建筑物

年久失修、损坏严重、大部分已无法使用，影响城市形象。改造地

块实施改造可释放土地价值，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改善城市环境和

城市形象，促进城市发展。 

另外，与改造地块相连的权属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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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心 15769.16 平方米中小学学校建设用地（不动产权证号为粤

（2020）湛江开发区不动产权第 0007615号、权利人为湛江经济技

术开发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权利性质为国有土地、用途为空闲地、

面积 15769.16 平方米）和改造地块一起编制了单元规划，该单元

规划已经市城市更新局批复同意[湛更新（规划）﹝2021﹞57号]，

并且两地块已统一下达了用地规划条件。该单元规划将该项目用地

57950平方米分为两部分，其中南部的 42180.84平方米用地为“主

体地块”，北部的 15769.16平方米用地（用于空间位置互换的原“三

旧”用地）与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15769.16 平方米中小学学校建

设用地进行空间位置互换，互换后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15769.16

平方米用地仍为中小学学校建设用地，该项目用于空间位置互换的

15769.16平方米用地仍为二类居住用地。因土地空间位置互换造成

的土地价值变化在土地出让手续中完善。根据《广东省“三旧”改

造标图入库和用地报批工作指引（2021 年版）》第一部分、第一、

（二）、8点“与已入库的‘三旧’用地进行空间位置互换的其他存

量建设用地，符合‘一般要求’的第 1、4 项，在改造方案经有权

机关批准后，可直接标图入库，并按照‘三旧’改造政策实施改造；

原‘三旧’用地标注为删除地块，不得再按‘三旧’改造政策实施

改造”的规定，由于“三旧”改造项目用地与非“三旧”改造项目

用地进行空间位置互换，该项目用地中进行空间位置互换的已标图

入库的 15769.16 平方米“三旧”用地在改造方案经批准及空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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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互换后直接标图入库，原“三旧”用地标注为删除地块，不得再

按“三旧”改造政策实施改造。 

（二）土地现状情况。改造地块总面积 57950平方米（其中主

体地块 42180.84 平方米、进行空间位置互换的原“三旧”用地

15769.16平方米）现状全部为国有建设用地，现用途为工业用地。

改造地块现有 1个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湛国用（2007）第 30022

号，土地使用权人为湛江三绿贸易有限公司，用途工业用地，使用

权类型出让。改造涉及的土地、房屋已经确权、登记。改造地块从

1975年起由湛江市肉类联合加工厂使用，用于生猪屠宰和冷冻，于

1998年办理土地使用证给湛江市肉类联合加工厂，于 2007年 8月

31日由湛江三绿贸易有限公司使用至今。现在该项目已不适宜在市

区生产，主要原因：一、该项目用地由于周边城市的发展，从比较

偏僻、离居民住宅区较远到现在周围和居民区相连（一墙之隔），

已不能满足生猪屠宰厂必须离开居民住宅区 500 米以上的行业标

准；二、该项目设备老化、容易出现制冷液氨泄漏，在市区人口密

集区容易存在安全隐患；三、该项目水污染和噪音污染严重，环保

不达标，不符合环保要求。目前，湛江市食品公司正在对其 1996

年建成投产、位于坡头区官渡镇海边的屠宰场进行扩建，将该屠宰

场生产规模从占地 20 多亩增加到占地 50 多亩，该扩建项目已于

2020 年 11 月立项，目前正在建设中。该屠宰场位置远离居民区、

符合行业标准和环保要求，现正常运营中。该“三旧”改造项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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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内的屠宰业务已经停止，由上述官渡镇屠宰场替代。现该地块总

面积 57950平方米（其中“主体地块”42180.84平方米、进行空间

位置互换的原“三旧”用地 15769.16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人为

湛江三绿贸易有限公司，地类（用途）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

改造地块现有地上建筑物建筑面积 48425.3 平方米（于 2020 年 4

月 26日经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确认），现有地上建筑物

容积率为 0.84，目前，改造地块地上建筑物部分已拆除。改造前已

停止经营、营业收入为 0。 

（三）标图入库情况。改造地块总面积 57950平方米（其中主

体地块 42180.84 平方米、进行空间位置互换的原“三旧”用地

15769.16 平方米）的土地已全部标图入库，图斑号为

44080300041-2、44080300217、44080300218、44080300224-1、

44080300224-2、44080300224-3、44080300224-4。由于坐标转换，

其中 0.64平方米（0.57平方米体育用地、0.07平方米住宅用地）

未纳入标图建库范围，符合粤自然资函﹝2021﹞935 号文的误差范

围。根据《湛江三绿贸易有限公司“三旧”改造项目地块现状建筑

物建筑面积和 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上盖物基底面积及占项目地块

面积比例确认表》，改造地块 2009年 12月 31日前上盖物基底面积

24227.75 平方米、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上盖物基底面积占项目地

块面积比例为 41.8%。 

（四）规划情况。改造地块总面积 57950平方米土地（其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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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地块”42180.84 平方米、进行空间位置互换的原“三旧”用地

15769.16平方米）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湛

江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在控

制性详细规划中安排为二类居住用地、中小学用地、社会福利用地、

体育用地、城市道路用地、防护绿地、公园绿地，已编制单元规划

（与进行空间位置互换的其他存量建设用地 15769.16 平方米一

起），单元规划已经市城市更新局文件[湛更新（规划）﹝2021﹞57

号]批复同意，已下达用地规划条件。根据湛自然资（规管）﹝2021﹞

476 号，总用地面积为 73719.16 平方米（其中主体地块 42180.84

平方米、进行空间位置互换的原“三旧”用地 15769.16 平方米、

进行空间位置互换的其他存量建设用地 15769.16平方米），用地规

划情况如下：进行空间位置互换的其他存量建设用地面积 15769.16

平方米，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容积率≤3.50，建筑密度≤29%，

绿地率≥35%。主体地块 42180.84平方米和进行空间位置互换的原

“三旧”用地 15769.16 平方米的总用地面积 57950 平方米的用地

规划情况如下：二类居住用地，用地面积为 28611.75 平方米，容

积率≤3.50，建筑密度≤29%，绿地率≥35%。中小学用地：用地面

积为 22692.05平方米，容积率≤0.67，建筑密度≤30%，绿地率≥

35%，建筑高度≤30米（其中三绿公司权属内小学用地面积 6922.89

平方米，权属外小学用地面积 15769.16 平方米。根据《湛江市城

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湛部规 2019-25版第 4.5条，其中三绿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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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属内小学用地全部纳入二类居住用地容积率计算作为奖励，权属

外的按小学总建筑面积的 69.49%奖励给住宅）。社会福利用地：用

地面积 576.50 平方米（全部纳入二类居住用地容积率计算作为奖

励），其中 SLMY-04地块占 53.75平方米，SLMY-05占 522.75平方

米。体育用地：用地面积 4344.3 平方米（全部纳入二类居住用地

容积率计算作为奖励），SLMY-01 地块占 331.10 平方米，SLMY-02

地块占 4013.20平方米。城市道路用地：用地面积 759.1平方米（按

用地的 50%纳入居住用地容积率指标计算），SLMY-03地块占 416.95

平方米，SLMY-07地块占 342.15平方米。防护绿地：用地面积 350.10

平方米（按用地的 50%纳入居住用地容积率指标计算）。公园绿地：

用地面积 616.20平方米（按用地的 50%纳入居住用地容积率指标计

算）。根据湛更新（规划）﹝2021﹞57 号批复同意的单元规划，该

项目需配建不计容的公共租赁住房面积 3728平方米。 

按照湛府规﹝2019﹞9 号文件要求“工改商项目，原土地权利

人自行改造的，除应当按规定补缴地价款及相关税费外，应当按照

城乡规划要求，将不低于该项目工业用地总面积 15%的土地（含红

线退缩用地，下同）无偿移交政府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或者其他公益性项目建设，负责对移交范围内原有建筑物、

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进行拆除和清理，并在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之前完成公益性用地移交工作，未按规定移交的不予办理供地手

续”。根据规划条件，改造地块总面积 57950平方米土地（其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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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地块”42180.84 平方米、进行空间位置互换的原“三旧”用地

15769.16平方米）中，规划小学用地面积 6922.89平方米，社会福

利用地面积 576.50平方米，体育用地面积 4344.3平方米，城市道

路用地面积 759.1 平方米，防护绿地用地面积 350.10 平方米，公

园绿地用地面积 616.20平方米，合计 13569.09平方米（占项目总

用地面积的 23.42%）用地无偿移交政府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或者其他公益性项目建设，其中超出 15%部分按照湛府

规﹝2019﹞9号文件相关规定执行。 

该项目单位向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承诺：按照湛府

规﹝2019﹞9号文要求和已下达的用地规划条件进行“三旧”改造；

上述面积 22692.05 平方米小学用地（其中三绿公司权属内小学用

地面积 6922.89 平方米，权属外小学用地面积 15769.16 平方米）

的小学校由该项目单位投资建设，并在建成后无偿移交政府；上述

面积 576.50 平方米的社会福利用地由该项目单位投资建设，并在

建成后无偿移交政府；上述面积 4344.3 平方米的体育用地由该项

目单位投资建设，并在建成后无偿移交政府；上述面积 759.1平方

米的城市道路用地由该项目单位投资建设，并在建成后无偿移交政

府；上述面积 350.10 平方米的防护绿地由该项目单位投资建设，

并在建成后无偿移交政府；上述面积 616.20 平方米的公园绿地由

该项目单位投资建设，并在建成后无偿移交政府；上述学校、社会

福利用地、体育用地、城市道路用地、防护绿地、公园绿地由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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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单位和监管部门签订监管协议，明确建设规模、建设方案，同步

建设、同步竣工验收；在签订该项目“项目监管协议”和“土地出

让合同”前，完成签订中小学用地、社会福利用地、体育用地、城

市道路用地的建设管理监管协议；其他公共服务设施均按经批准的

《湛江三绿贸易有限公司城市更新“三旧”改造项目单元规划》（湛

更新（规划）[2021]57号）落实，由该项目单位投资建设，和该项

目主体工程同步建设、同步竣工验收。 

二、改造意愿及补偿安置情况 

改造地块由土地使用权人湛江三绿贸易有限公司自行改造，具

体拆迁工作由湛江三绿贸易有限公司自行解决，不涉及补偿安置和

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三、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 

该改造项目属于全面改造类型，拟采取企业自行改造模式，由

湛江三绿贸易有限公司作为改造主体，改造地块总面积 57950平方

米（其中主体地块 42180.84 平方米、进行空间位置互换的原“三

旧”用地15769.16平方米），互换后的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15769.16

平方米教育用地也由该公司按规划投资建设中小学校，建设完成后

无偿移交政府，总用地面积为 73719.16 平方米，土地全部为拆除

重建用地，拆除建筑面积 48425.3平方米，新建居住计容建筑面积

155333.19平方米（以该项目最终批准的修建性详细规划为准）、容

积率≤3.50。改造后住宅底商用于发展商铺等第三产业，预计年营



 

 — 11 — 

业额 1 亿元。改造地块中规划中小学用地面积 22692.05 平方米、

社会福利用地面积 576.50平方米、体育用地面积 4344.3平方米、

城市道路用地面积 759.1 平方米、防护绿地用地面积 350.10 平方

米、公园绿地用地面积 616.20平方米全部由该项目单位投资建设，

并在建成后无偿移交政府。 

四、需办理的规划及用地手续 

改造项目按规定编制了项目单元规划，并按程序获得单元规划

批复（湛更新（规划）﹝2021﹞57 号）和用地规划条件批复[湛自

然资（规管）﹝2021﹞476号]。 

五、资金筹措 

该项目改造成本为 16 亿元，按照“三旧”改造有关政策，该

项目拟采用协议出让方式供地，将该项目地块协议出让给湛江三绿

贸易有限公司，由湛江三绿贸易有限公司作为改造主体投入 16 亿

元资金自行改造，拟筹措资金方式为银行贷款 6亿元、自有资金 10

亿元。 

六、开发时序 

项目开发周期为 3 年，拟开发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至 2025 年

12月，开发面积 73719.16平方米（其中“主体地块”42180.84平

方米、进行空间位置互换的原“三旧”用地 15769.16 平方米、进

行空间位置互换的其他存量建设用地 15769.16平方米），主要实施

商品住宅、公益性设施等建设。其中，公益性设施用地 293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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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中小学用地 22692.05 平方米、社会福利用地面积 576.50

平方米、体育用地面积 4344.3 平方米、城市道路用地面积 759.1

平方米、防护绿地用地面积 350.10 平方米、公园绿地用地面积

616.20 平方米），占项目总用地面积 73719.16 平方米的 39.80%，

均由该项目单位投资建设，建设完成后无偿移交政府作为公益性用

地。中小学用地、社会福利用地、体育用地建成后移交湛江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管理使用，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和城市道路用

地建成后移交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综合管理局管理使用。另

外，该项目需配建不计容的公共租赁住房面积 3728 平方米，由该

项目单位投资建设，建设完成后无偿移交政府。 

七、实施监管 

在改造方案正式获批之日起的 3个月内，湛江三绿贸易有限公

司须与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项目监管协议，并作为

土地出让合同附件。湛江三绿贸易有限公司须按照已批准的单元规

划、规划条件、改造方案及相关规划要求实施改造，无偿移交公益

性用地，履行改造范围内配套建设义务，实现改造项目的综合效益

等。 

本项目涉及中小学用地（面积 22692.05平方米）、社会福利用

地（面积 576.50平方米）、体育用地（面积 4344.3平方米）、城市

道路用地（面积 759.1平方米）、防护绿地用地（面积 350.10平方

米）、公园绿地用地（面积 616.20平方米）等公益性设施用地（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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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29338.25 平方米）的建设和移交，湛江三绿贸易有限公司已

经与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综合管理局签订了防护绿地（面积

350.10 平方米）和公园绿地（面积 616.20 平方米）的工程建设监

管协议，该监管协议也作为土地出让合同附件。湛江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已原则同意该项目需配建面积 3728 平方米不计容的公共租

赁住房的设计方案，在该项目办理预售许可证前，该项目单位要与

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湛江市配建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合

同》。该项目尚未签订中小学用地（面积 22692.05 平方米）、社会

福利用地（面积 576.50平方米）、体育用地（面积 4344.3平方米）、

城市道路用地（面积 759.1 平方米）的监管协议，按照湛府规

﹝2021﹞5 号文要求，在改造方案正式获批之日起的 3 个月内，签

订项目监管协议，涉及公益设施（含保障性住房）建设并移交的改

造项目，相关职能部门须在签订项目监管协议前与改造主体签订公

益设施建设管理监管协议，并作为土地出让合同附件。 

八、对符合近期国家有关文件约束要求的审核 

湛江三绿贸易有限公司委托湛江市规划勘测设计院对该“三

旧”改造项目是否符合粤建节函﹝2021﹞804 号文归纳梳理的近期

国家有关文件约束要求进行调查论证并编制了调查论证报告。该调

查论证报告对湛江三绿贸易有限公司“三旧”改造项目从老城区的

定义、老城区城市更新要求、湛江市规划（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

规划）、区域发展的角度、旧城区划定的范围、用地历史情况、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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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建筑风貌情况等方面进行了调查论证，结论是该项目地块不应列

入湛江市老城区范围，该项目改造不涉及老城区。改造地块从 1975

年起由湛江市肉类联合加工厂使用，用于生猪屠宰和冷冻，不属于

应保留保护的老建筑。该项目不涉及历史文化街区、古民居、历史

建筑、老建筑、老街区、老厂区，用地内无具有保护价值的古树名

木，没有搬迁居民，不涉及搬迁原住民问题，不存在以风雨廊桥等

名义开发建设房屋情况，小区内园林景观设计不使用外来树种草

种，建筑设计不存在抄袭、模仿、山寨行为。本项目已就建筑高度

具函征求湛江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意见，待湛江市消防救援支队同意

后按意见实施。本项目部分建筑属于超高层建筑，超高层建筑符合

有关文件要求。本项目建筑设计方案不存在专家意见分岐较大、公

示争议较大等情况，改造方案草案于 2021年 11月 19日至 12月 3

日期间分别在网站和现场公示了 15 天，没有收到反馈意见。该改

造项目编制了树木保护论专题，根据有关树木保护文件要求提出了

一树一策的保护策略，改造主体在实施前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报批，

在改造过程中须按有关文件要求对树木进行保护，区城市综合管理

局负责监督落实。该用地位于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建成区）范围

内，用地符合湛江市总规、控规、土规，用地现状为建设用地，已

下达用地规划条件，符合所在片区功能定位，该地块改造顺应时代

发展，有利于集约节约利用土地、有利于完善所在片区学校等公共

设施、有利于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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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调查论证报告经区国土资源局审核后报区管委会分管领导

组织区规划、林业、三旧、农业、文体、政研、市政、园林、法规、

街道办等有关部门召开初审会进行审议,初审会经审议原则同意并

提出修改意见,该调查论证报告已按初审会意见修改完善，已纳入

改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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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经开区党政办公室             2022年 7月 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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